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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「訴願扣除在途期間辦法」第2條、第6條，業經本院於中

華民國104年2月9日以院臺規字第1040123515號令修正發

布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訴願法第16條第2項規定辦理。

二、檢送「訴願扣除在途期間辦法」第2條、第6條修正條文1

份。

正本：司法院、考試院、監察院、本院各部會行總處署、省政府、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

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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